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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平工业园 2 台 15T 燃气锅炉工程招标文件》答疑纪要（一）

1、合同付款方式能否调整？

答：调整为以下方式：

①合同生效后，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20%作为定金，合同履行后，定金抵作合同款；

②锅炉本体及附属设备发货前，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40%作为进度款；

③锅炉本体及附属设备到齐工程现场后，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15%作为进度款；

④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移交甲方（含交付锅炉使用证及相关资料）后，双方办理竣工结

算，完成结算后，甲方付至结算总价的 95%；

⑤余留结算总价的 5%为保修金，保修期满 2年且乙方取得甲方签发的“保修合格证明”

后，双方无息结清保修金。

2、合同条款能否在递交投标文件后商谈调整？

答：否。如对合同条款有调整建议，请在递交投标文件前提出或在投标文件的《投标偏离表》

中提出。

3、如何提交本纪要的收文回执？

答：请将回执盖章后附在投标文件的技术标书中。

4、提交技术标书的截止时间是否调整？

答：调整为 2018 年 4 月 14 日 15 时止，可快递。

另，本次招标单位（即合同甲方单位名称）由“东莞市森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”变更为“东

莞市豪丰新奥能源有限公司”。

东莞市豪丰新奥能源有限公司

2018 年 4 月 11 日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收文回执

东莞市豪丰新奥能源有限公司：

我司已收到贵司《<常平工业园 2台 15T 燃气锅炉工程招标文件>答疑纪要(一)》，所有

答疑内容清晰完整，特发此回执。

收文人员（签名）：

收文单位（盖章）：

2018 年 月 日


